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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烨 33,467.40 费用备用金

邯郸办事处 32,402.48 出差备用金

广州经营部 32,243.86 出差备用金

胡啸 30,000.00 费用备用金

杨鹏(法务部 ) 28,949.50 费用备用金

地产二部 26,907.22 出差备用金

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江苏有限公司 26,739.68 费用备用金

安顺经营部 25,348.21 出差备用金

项目七部 25,102.93 出差备用金

朱惠良 25,040.00 费用备用金

朱玉花 22,500.00 费用备用金

赵聪 22,035.00 费用备用金

库尔勒经营部 21,924.15 出差备用金

西宁经营部 21,000.00 出差备用金

周能 20,490.44 费用备用金

重庆营销公司万州办 20,000.00 出差备用金

徐成林 19,395.00 费用备用金

沈小瑜 18,844.16 费用备用金

兰超 18,304.87 费用备用金

济宁办事处 17,828.72 出差备用金

曹俊杰 17,757.52 出差备用金

常州办事处 15,703.91 出差备用金

周会芹 15,000.00 费用备用金

厦门办事处 14,618.25 出差备用金

昆明办事处 14,498.11 出差备用金

贵阳经营部 14,000.00 出差备用金

潍坊办事处 13,623.05 出差备用金

常州项目部 13,591.97 出差备用金

周健 13,156.00 费用备用金

潘文欢 11,534.00 出差备用金

杨培杰 11,520.00 费用备用金

揭阳项目部 11,019.12 出差备用金

孔振华 10,800.00 费用备用金

王春 10,371.48 出差备用金

黄群华 10,166.56 费用备用金

路东波 10,000.00 费用备用金

濮阳爱云 10,000.00 费用备用金

王俊 10,000.00 出差备用金

周小彬 9,635.06 费用备用金

张照根 9,396.82 费用备用金

朱科云 9,241.00 费用备用金

泰州经销部 8,103.31 出差备用金

唐梦婷 8,046.60 费用备用金

董安平 8,000.00 营销备用金

朱建洪 7,918.78 出差备用金

单良芳 7,860.49 费用备用金

吴梦姣 7,100.00 费用备用金

刘燕 7,000.00 费用备用金

湖州经营部 6,400.00 出差备用金

江苏通行宝智慧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6,188.55 费用备用金

陈建伟 6,000.00 费用备用金

江阴办事处 5,989.77 出差备用金

梁金根 5,694.00 费用备用金

绵阳办事处 5,375.97 出差备用金

陈明煦 5,000.00 费用备用金

职工薪酬 4,673.25 费用备用金

安吉经营部 4,650.85 出差备用金

潘儒卿 4,248.31 出差备用金

南昌项目部 4,143.00 出差备用金

王皎 3,600.00 费用备用金

罗金才 3,500.00 费用备用金

工伤借支 3,300.00 费用备用金

胡卫良 3,076.60 营销备用金

程铖 3,000.00 费用备用金

史俊涛 3,000.00 出差备用金

陈铖 3,000.00 费用备用金

周栗 2,756.00 费用备用金

王益姣 2,726.17 费用备用金

张清美 2,490.10 费用备用金

海外业务一部 2,441.67 出差备用金

吴霞 2,170.00 费用备用金

吴家棋 2,000.00 费用备用金

陈红玉 2,000.00 费用备用金

童纪育 2,000.00 费用备用金

长沙经营部 1,541.08 出差备用金

烟台办事处 1,174.06 出差备用金

洛阳项目部 1,127.53 出差备用金

黄选兵 1,006.46 出差备用金

淮南经营部 800.00 出差备用金

吉林经营部 657.52 出差备用金

泸州项目部 609.91 出差备用金

三亚销售部 372.09 出差备用金

上海经销部 284.00 出差备用金

徐介春 200.00 费用备用金

潘鹏平 183.40 费用备用金

其他 124.87 费用备用金

迟玉晨 102.00 费用备用金

杨鹏 76.66 出差备用金

管伯勤 10.90 费用备用金

合计 83,391,794.05

年末公司其他应收款 -- 备用金余额 8,339.18 万元， 其中营销备用金 7,831.66 万
元，出差备用金 345.55 万元，费用备用金 161.97 万元。 ②备用金内容及用途：

A、营销备用金：是公司根据销售人员、销售机构的订单、销售及回款情况，向其
提供一定金额的周转资金用于开拓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扩大公司销售规模。

B、出差备用金：是公司管理人员临时出差的借支款。
C、费用备用金：是公司部门员工临时采购或外出办事的借支款。
公司备用金主要是公司员工为业务拓展而借支，与公司的经营活动紧密相关。
根据中国证监会、国务院国资委《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

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2017 年修订）》的核查要求公司年审会计师出具年
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的需要，以及按照证监会发
布的《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9 号———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资金占用及其审计》规定公
司对备用金性质、内容进行了自查，同时为了理清公司备用金确实是因公司生产经
营需要所发生，2020 年初，公司会同年审会计师事务所聘请了北京盈科（上海）律师
事务所对公司备用金的借支、使用、管理、归还等过程进行核查，根据北京盈科（上
海）律师事务所 2020 年 3 月 25 日出具的《关于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备用金
管理制度的合规性》 法律意见书的核查结果为：1）“公司备用金借款用于满足中超
控股经营性活动之需要”；2）“公司 2019 年度发生的备用金借款，不存在《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 中规定的被关
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形”。

③结论：
通过公司自查及律师专业核查， 公司备用金支出不构成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或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2、其他应收款中“其他”项下主要为你公司因无商业实质的日化业务分别向江

苏京华山一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海尔金融保理（重庆） 有限公司分别支付赔款
1,672.96 万元、5,370.14 万元。 请你公司继续核实你公司第一大股东深圳市鑫腾华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鑫腾华”）、前实际控制人黄锦光及其关联方与
日化业务的交易对方南通泉恩贸易有限公司、 重庆信友达日化有限责任公司是否
实质上存在关联关系，说明你公司是否就追回款项采取相应救济措施及进展；

回复：
公司通过以下程序核实深圳鑫腾华、 前实际控制人黄锦光及其关联方与南通

泉恩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泉恩”）、重庆信友达日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重庆信友达”）是否实质上存在关联关系：

（1）通过天眼查检查深圳鑫腾华、黄锦光及其关联方、南通泉恩、重庆信友达的
股权结构、并对其股东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进行背景调查，以判断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

（2）通过对黄锦光、深圳鑫腾华发函，询问其本人、深圳鑫腾华及其关联方与南
通泉恩、重庆信友达存在关联关系。

黄锦光、深圳鑫腾华并未回复公司，经过上述第一项核查，深圳鑫腾华、黄锦光
及其关联方与南通泉恩、重庆信友达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将依法向重庆信友达、南通泉恩、任明、孔黎清、黄锦光、深圳鑫腾华追偿
上述款项。 2020 年 3 月 17 日公司依据深圳鑫腾华、黄锦光履行还款义务的《承诺
书》向其发出《催款函》，要求其立即与公司联系并归还相关款项。 2020 年 4 月 17 日
公司委托江苏路修律师事务所向深圳鑫腾华、黄锦光发出《律师函》，要求其立即与
公司联系并归还相关款项。 为追回京华山一相关款项，2020 年 4 月 23 日，公司向宜
兴市人民法院提交《民事起诉状》，请求法院判令南通泉恩、任明、孔黎清立即向公
司支付公司代其支付的保理融资款、利息、律师费、案件受理费等共计 2,047.22 万
元，判令黄锦光、深圳鑫腾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0 年 4 月 28 日宜兴市人民法院
立案并向公司发出《受理案件通知书》（（2020）苏 0282 民初 3298 号）。为追回海尔保
理相关款项，2020 年 4 月 24 日，公司向宜兴市人民法院提交《民事起诉状》，请求法
院判令重庆信友达、黄锦光立即向公司支付公司代偿的融资款共计 4,998.00 万元，
判令深圳鑫腾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0 年 4 月 28 日宜兴市人民法院立案并向公
司发出《受理案件通知书》（（2020）苏 0282 民初 3297 号）。

3、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就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专业意见。
回复：
“（1）针对“备用金”事项，执行的主要程序如下：
①了解并测试备用金管理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和运行有效性；
②对本期发生的大额备用金收付记录进行检查， 并核对至收付款人的银行账

户记录；
③我们获取公司备用金的明细表，检查欠款方及具体款项性质，并对期末大额

备用金的余额实施函证程序，以验证其真实性；
④针对期末余额较大的备用金款项检查相关支持性文件， 包括借款人员及对

应岗位、借款时间、借款金额和该交易的支持性证据等信息以验证备用金借支的合
理性；

⑤通过访谈相关备用金借支人员，了解借用备用金的用途、使用和结算方式及
借用备用金人员是否与公司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存在关联关系和
资金业务往来；

⑥我们聘请外部的第三方法律专家， 就中超控股备用金借支是否存在被关联
方资金占用的情形发表专项意见， 并复核专项意见中引用法律条款及相关说明以
评价结论的合理性。

通过执行上述程序， 我们在可获得的内外部证据范围内没有发现公司备用金
支出构成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或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的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的情形。

（2）其他应收款中“其他”主要为中超控股因无商业实质的日化业务分别向江
苏京华山一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海尔金融保理（重庆）有限公司支付的赔款，针对该
事项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为：

①通过天眼查检查公司、 黄锦光及深圳鑫腾华和南通泉恩贸易有限公司与重
庆信友达日化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结构、 并对其股东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进行
背景调查，以判断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②检查公司支付给海尔金融保理（重庆）有限公司的赔款本金及其利息、费用
的相关记账凭证及附件， 并就其银行对账单流水和账面记录进行双向勾兑以核查
其资金流向，以判断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③我们获取了江苏路修律师事务所 2019 年 12 月 4 日出具的《关于对江苏中超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相关情况的法律意见书》，对专项法律意见书中提及的“重庆信
友达日化有限责任公司与公司前控股股东深圳鑫腾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前实际
控制人黄锦光及其关联方的关联关系”事项进行检查，以判断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④检查公司股利分配协议中约定的向深圳鑫腾华的分红款金额， 并复核分红
款抵扣赔款的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通过执行上述程序，我们没有发现中超控股与原实际控制人黄锦光、深圳鑫腾
华及其关联方与南通泉恩、重庆信友达存在关联关系，公司已对追回款项采取了相
应救济措施。 ”

问询十五、报告期内，你公司存货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 4.73 亿元，较期初下降
为 32.81%，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金额为 1,540.82 万元，较上一年度增长 473.13%。

1、请分类别详细列明你公司各类存货减少的具体情况，并结合公司处置子公
司、库存商品销售详情，说明本年度存货大幅下降的原因；

回复：
2019 年各类存货下降情况及分类别列示如下：

存货变动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期末较期
初减少

其中：

处置子公司下降 销售下降 其他因素下降

原材料 7,106.27 13,789.05 6,682.78 5,393.64 1,289.14

在产品 23,428.78 38,226.96 14,798.18 8,965.96 5,832.22

库存商品 48,074.51 61,779.23 13,704.72 6,876.27 6,828.45

周转材料 31.12 702.05 670.93 678.17 -7.24

发出商品 17,730.79 27,759.58 10,028.79 2,694.26 7,334.53

包装物 169.06 213.58 44.52 0 44.52

委托加工物资 376.98 1,778.79 1,401.81 0 1,401.81

合计 96,917.51 144,249.24 47,331.73 24,608.30 14,162.98 8,560.45

本年度存货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处置三家子公司“河南虹峰”“锡洲电磁线”
“新疆中超” 分别减少 5,975.38 万元、15,533.86 万元、3,099.06 万元合计存货减少
24,608.30 万元，占总下降比例 51.99%。 库存商品及发出商品实现销售致使存货下
降 14,162.98 万元，占总下降比例 29.92%。 2019 年以来，为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
果，公司积极采取压降库存，加大应收款催收力度等措施，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2、请结合成本、商品价格、毛利率等分别具体说明本年度你公司对原材料、在
产品、库存商品及发出商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判断依据、过程，并详细说明本年
度转回或转销存货跌价准备的原因；

回复：
（1）2019 年公司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情况：

2019 年存货跌价准备增减变动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金额 本期减少金额

期末余额

计提 其他 转回或转销 其他

原材料 20.22 20.22

在产品 96.60 96.60

库存商品 400.04 21.72 82.39 339.37

发出商品 208.03 1,402.28 208.03 1,402.28

合计 608.07 1,540.82 290.42 1,858.47

（2）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依据及过程：
①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依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第十五条规定：“资产负债表日，存货应当按照

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
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应当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日常活动中，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

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据此公司于 2019 年末对存货进
行减值测试。

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方法及过程
A、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方法
《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对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规定如下：
“第十六条 企业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应当以取得的确凿证据为基础，并且

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等因素。
为生产而持有的材料等，用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高于成本的，该材料

仍然应当按照成本计量；材料价格的下降表明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的，该
材料应当按照可变现净值计量。

第十七条 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应当以
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

企业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 超出部分的存货的可变现净
值应当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第十八条 企业通常应当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可以按照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与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或目的，

且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可以合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
B、公司具体方法如下：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

净值的，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在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时，以取得的可靠证据为基础，并且考虑了持有存货

的目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等因素。
库存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

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确定其可变现净
值。

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
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
定其可变现净值。

为执行销售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若持有
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 超出部分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
价格为基础计算。

公司通常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资产负债表日，公司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 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

经消失的，减记的金额应当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转回，
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C、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过程
资产负债表日公司对存货按其类别依据上述方法进行了减值测试， 按照测试

结果对于成本低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存货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具体如下：
原材料，资产负债表日对于原材料存在能够对应到销售合同的，按产成品的售

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

其可变现净值；无法直接能对应到销售合同但是能够对应到同类销售合同的，按照
同类产成品的销售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 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
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根据前述标准测算后，公司最终确定的原材
料的可变现净值为 528.01 万元， 对应的账面原材料成本金额为 548.23 万元， 故原
材料应计提减值损失 20.22 万元。

在产品，按产成品的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
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为 899.55 万元，该在产品的账面成本金额
为 996.15 万元，两者比较孰低计量，从而按其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故在产品计
提减值损失 96.60 万元。

库存商品，有对应合同的按合同价格，无合同价的按同期市场价格，还有对期
末库龄超过 2 年的滞销库存商品，采用换算成原材料铜、铝和钢的方式来测算其可
变现净值 14,148.36 万元，账面成本价格为 14,170.08 万元，两者比较孰低计量，从
而按其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故库存商品计提减值损失 21.72 万元。

发出商品，其中有一部分以前生产备库商品，系铜价高位时采购生产制造导致
成本偏高，后期铜价一直在低位运行，为了压降库存，提高存货周转率，加速资金周
转，在铜价低位时签单销售，由库存商品转入发出商品后进而导致成本高于可变现
净值。 确定其可变现净值为 6,660.17 万元，该批发出商品账面成本价格为 8,062.45
万元，故对发出商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402.28 万元。

③说明本年度转回或转销存货跌价准备的原因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的第十九条相关规定：

“资产负债表日，企业应当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 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
因素已经消失的，减记的金额应当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
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

库存商品及发出商品成本与可变现净值，计算出应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再与
已提数进行比较，若应提数大于已提数，应予补提。

发出商品由于本报告期销售的实现， 以前年度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 208.03 万
元予以转销。 库存商品有一部分由于本年度销售的实现，以前年度计提的存货跌价
准备 32.74 万元予以转销； 还有一部分由于销售单价上升予以转回存货跌价准备
49.65 万元。

3、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专业意见。
回复：
“对原材料、在产品、库存商品及发出商品及其相应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执行的

主要审计程序包括：
①了解并测试与公司存货核算相关的内部控制；
②取得公司库存商品的期末库龄清单， 对库龄较长的存货进行单独的分析复

核；
③获取公司按照客户明细建立的发出商品台账， 检查发出商品明细表有关信

息，包括合同号、合同数量及金额、已发出数量、已结转收入数量及金额、结余数量
及金额，并对发出商品执行函证程序，以验证其存在性。

④实施存货监盘， 在监盘过程中重点关注公司的库存商品是否存在滞销、积
压、残次冷背的情况；

⑤执行分析性复核工作，包括对公司的存货周转率、综合毛利率、按产品的毛
利率、销售单价、成本单价等进行比较复核，关注是否会出现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
价值的可能性；

⑥我们对公司账面各产品成本的归集和分配执行重新计算程序， 以验证各产
品成本核算以及转入营业成本金额的准确性；

⑦选取样本对可变现净值的计算过程及关键假设进行复核和测试， 参考期后
市场价格和历史数据对预计售价、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等
关键假设进行检查。

我们认为，公司存货期末余额的减少，存货跌价准备计提、转回或转销的会计
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的相关规定。 ”

问询十六、2018 年度，你公司就对铭源新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
确认投资损益 -15.28 万元，本期确认投资损益 -36.91 万元。 你公司就该股权投资
计提减值准备 550.19 万元。请结合联营企业的具体情况，充分说明长期股权投资减
值准备的计提依据、 上一年度未计提减值准备的合理性和本年度减值准备计提金
额的准确性、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业意见。

回复：
1、铭源新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源新材”）相关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15 年 2 月 2 日、2015 年 4 月 9 日出资 600.00 万元、400.00 万元，

合计 1,000.00 万元，取得铭源新材 20%股权，按权益法进行核算，自出资以来该公
司生产经营效益不佳， 连年亏损， 截至 2019 年末公司已累计确认投资损失 449.81
万元。

公司自投资以来该公司历年财务数据如下：
2015 年 -2019 年铭源新材相关财务数据汇总

单位：万元

项目/年度 2019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总资产 5,175.80 5,178.01 5,192.72 5,126.29 5,149.53

总负债 3,124.86 2,942.52 2,880.83 2,610.03 1,829.53

净资产 2,050.94 2,235.49 2,311.89 2,516.26 3,320.00

净利润 -184.55 -76.39 -204.38 -803.74 -980.00

该公司是专门从事建筑外墙材料的技术推广公司， 由于其推广的产品保温隔
热系数达不到国家标准，在我国北方无法推广，同时在我国南方由于受保温砂浆的
冲击以及建筑行业执行技术不规范的原因，经营状况也举步维艰。

从上表可以看出，铭源新材自成立以来，虽然业绩不佳，处于连年亏损的状态，
但是 2018 年度铭源新材实现的净利润为 -76.39 万元，和以前年度相较为历年亏损
金额最少的年度，并且仍处于稳定运营的状态，也没有出现资金链断裂，人员大量
辞职的现象，因此公司未在 2018 年度对铭源新材的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

2019 年 4 月以后，该公司生产经营状况持续恶化导致资金链断裂，员工也陆续
离职，截至 2019 年末，铭源新材已经停止运营，员工均已离职。

2、该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的情况
（1）会计准则规定
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第三章 后续计量”中

“第十八条 投资方应当关注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是否大于享有被投资单位所
有者权益账面价值的份额等类似情况。 出现类似情况时，投资方应当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对长期股权投资进行减值测试，可收回金额低于长期
股权投资账面价值的，应当计提减值准备。 ”

《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 -- 资产减值》
……
第四条 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判断资产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
第五条 存在下列迹象的，表明资产可能发生了减值:
……
(五)资产已经或者将被闲置、终止使用或者计划提前处置。
(六)企业内部报告的证据表明资产的经济绩效已经低于或者将低于预期，如资

产所创造的净现金流量或者实现的营业利润(或者亏损)远远低于(或者高于)预计金
额等。

……
（2）该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计提过程
公司根据会计准则上述规定于 2019 年末对该长期股权投资进行了减值测试。

经核实，铭源新材多年来由于市场开拓、行业冲击、技术受限多种原因致经营不善，
自设立以来连年亏损，历年运营举步维艰，直至 2019 年资金链断裂，铭源新材已无
力支撑继续运营，并已于 2019 年 7 月停止经营，未来恢复生产经营的可能性极低，
公司基于谨慎考虑， 对剩余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 550.19 万元全额计提减值准
备。

3、年审会计师专业意见：
“针对公司对铭源新材计提的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我们执行了以下主要的

审计程序：
（1）了解并测试公司筹资与投资活动中与长期股权投资有关的内部控制；
（2）获取铭源新材的 2019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两期分析复核，以判断其所处的经

济、资产所处的市场是否发生变化，从而对其产生不利影响；
（3）通过天眼查核查铭源新材的股权关系，以判断其控股股东或投资的公司的

经营情况是否发生不利影响，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4）复核铭源新材未来预计可产生的现金流量所确定的资产可收回金额，并重

新计算资产可回收金额与账面价值的差额，以判断减值准备金额计提的准确性。
通过执行上述程序并结合联营企业的具体状况， 我们认为公司对铭源新材上

一年未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本年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的理由是合
理的，计提金额是准确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

问询十七、2019 年度，你公司对子公司江苏远方电缆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
方电缆”）、无锡市明珠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珠电缆”）计提商誉减值准备金
额分别为 831.56 万元、1,808.27 万元。 请你公司分别对 2018 年、2019 年就远方电
缆、明珠电缆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时确认的关键参数（如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时的
预测期增长率、稳定期增长率、利润率、折现率、预测期等）进行对比式披露，说明关
键参数确认的依据、与上一年度产生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并说明本年度商誉减值
准备计提的合理性及准确性。 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专业意见。

回复：
1、远方电缆商誉减值测试过程：
（1） 公司前次及报告期末资产评估中对远方电缆预测期增长率、 稳定期增长

率、利润率、折现率、预测期等对比如下：

项目 商誉减值基准日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预测期增长率

2018/12/31 7.06% 8.27% 8.33% 7.05% 5.02%

2019/12/31 -0.40% 9.36% 7.62% 7.62% 7.63% 7.63%

息税前利润率

2018/12/31 4.22% 4.36% 4.51% 4.62% 4.74%

2019/12/31 0.68% 3.05% 3.65% 3.71% 3.80% 3.96%

接上表：

项目 商誉减值基准日

稳定期增长率
2018/12/31 2.00%

2019/12/31 2.00%

税前折现率
2018/12/31 10.20%

2019/12/31 10.86%

预测期
2018/12/31 无限期

2019/12/31 无限期

其中：基准日 2019/12/31 对应 2019 年数据为实际数据。
①两次评估预测假设无重大差异， 远方电缆本次商誉减值基准日对应的收入

增长率较上次预测数据差异较大，其中报告期末收入预测较前次减少，但随着公司
业务管理能力提高，收入增长率逐步提高至行业平均水平；

②报告期末收入预测较前次减少，同时由于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毛利率也有所
下降，导致息税前利润率下降。

③在计算税后折现率时， 本次预测期不考虑财务杠杆的 Beta 及债务资本成本
较前次有所提高，进而导致税前折现率的提高。

④稳定期增长率以及预测期限，两次预测没有差异。
（2）本次商誉减值准备计提的合理性及充分性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依据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沃

克森评报字[2020]第 0353 号《资产评估报告》确定商誉是否减值，报告显示采用预
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法对商誉所在资产组可收回金额进行计算， 具体方法选用预
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法，以商誉所在资产组预测期息税前现金净流量为基础，采用
税前折现率折现，得出评估对象可收回金额。

在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模型中，需要进一步解释的事项如下：
1）息税前现金净流量的计算
息税前现金净流量 = 息税前利润 + 折旧和摊销 - 资本性支出 - 营运资金追

加额
2）商誉所在资产组可收回金额的计算
可收回金额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P：评估对象可收回价值；
NCFi：详细预测期第 i 年息税前现金净流量；
NCFn：详细预测期最后一年息税前现金净流量；
g:� 永续预测期净现金流量增长率；
r：税前折现率；
n：详细预测期；
i：详细预测期第 i 年。
截至基准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以公允价值为计量基础的、纳入评估范围的包

含商誉的资产组账面价值为 9,580.99 万元。 在持续经营和盈利预测假设成立的前
提下，采用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计算商誉所在资产组组合可收回金额为人民币
8,834.07 万元，评估值较资产组账面值评估减值 751.66 万元，故计提 831.56 万元商
誉减值准备。

2、明珠电缆商誉减值测试过程：
（1） 公司前次及报告期末资产评估中对明珠电缆预测期增长率、 稳定期增长

率、利润率、折现率、预测期等对比如下：

项目 商誉减值基准日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预测期增长率

2018/12/31 6.26% 6.42% 6.47% 6.52% 6.57% 2.00%

2019/12/31 6.58% 9.13% 7.14% 7.17% 7.21% 7.24%

息税前利润率

2018/12/31 4.28% 4.44% 4.51% 4.68% 4.84% 4.84%

2019/12/31 2.27% 3.55% 3.50% 3.60% 3.84% 4.06%

接上表：

项目 商誉减值基准日

稳定期增长率
2018/12/31 2.00%

2019/12/31 2.00%

税前折现率
2018/12/31 10.13%

2019/12/31 10.80%

预测期
2018/12/31 无限期

2019/12/31 无限期

其中：基准日 2019/12/31 对应 2019 年数据为实际数据。
①两次评估预测假设无重大差异， 明珠电缆本次商誉减值基准日对应的收入

增长率和息税前利润率较上次预测数据有一定差异， 其中报告期末收入预测较前
次有所增加，主要由于 2019 年公司业务管理能力提高，带来收入一定幅度上涨，管
理层对预测期业务持较为积极乐观态度；

②由于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毛利率有所下降，导致息税前利润率下降。
③在计算税后折现率时， 本次预测期不考虑财务杠杆的 Beta 及债务资本成本

较前次有所提高，进而导致税前折现率的提高。
④稳定期增长率以及预测期限，两次预测没有差异。
（2）商誉减值测试评估方法
根据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沃克森评报字 [2020]第 0354

号《资产评估报告》，报告显示采用收益法对商誉所在资产组可收回价值进行计算，
具体方法选用收益法，以商誉所在资产组预测期息税前现金净流量为基础，采用税
前折现率折现，得出评估对象可收回价值。

在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模型中，需要进一步解释的事项如下：
1）息税前现金净流量的计算
息税前现金净流量 = 息税前利润 + 折旧和摊销 - 资本性支出 - 营运资金追

加额
2）商誉所在资产组可收回价值的计算
可收回价值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P：评估对象可收回价值；
NCFi：详细预测期第 i 年息税前现金净流量；
NCFn：详细预测期最后一年息税前现金净流量；
g:� 永续预测期净现金流量增长率；
r：税前折现率；
n：详细预测期；
i：详细预测期第 i 年。
（2）商誉减值测试评估结论
截至基准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以公允价值为计量基础的、纳入评估范围的包

含商誉的资产组账面价值为 18,055.45 万元。 在持续经营和盈利预测假设成立的前
提下，采用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计算商誉所在资产组组合可收回金额为人民币
16,343.33 万元，评估值较资产组账面值评估减值 1,712.12 万元，故计提 1,808.27 万
元商誉减值准备。

年审会计师专业意见：
“针对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商誉减值，我们执行了以下主要审计程序：
（1）了解并测试与商誉减值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
（2）了解和评价管理层减值测试方法的适当性及是否一贯应用；
（3） 获取中超控股管理层对商誉减值测试的相关资料以及外部评估师出具的

商誉减值测试报告，评估商誉减值测试模型是否符合现行的企业会计准则；
（4）评价外部评估师的胜任能力、专业素质和客观性；
（5）通过对以前年度预测实际实现情况的追溯复核，以及与管理层讨论经审批

的盈利预测计划，并考虑同行业的数据，以评价关键参数包括预测期增长率、稳定
期增长率、利润率、折现率等的合理性；

（6）执行重新计算程序，检查商誉减值测试模型的计算准确性。
通过执行以上程序，我们认为公司对 2018 年、2019 年远方电缆、明珠电缆进行

商誉减值测试时确认的关键参数的依据是充分的， 与上一年度产生差异的原因是
合理的。 公司对远方电缆、明珠电缆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是合理且准确的，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

问询十八 、2017 年至 2019 年， 你公司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68.74% 、70.01% 、
73.02%。报告期末你公司短期借款余额为 21.18 亿元。请你公司结合发展模式、现金
流状况、长期借款及短期借款的具体用途等说明公司资产负债率持续上升的原因、
合理性、偿债能力及偿付计划。

回复：
2017 年 -2019 年短期借款统计表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中超控股 111,563.17 130,100.00 139,521.00

中超电缆 4,005.85 - 600.00

中超销售 - - -

江苏冲超 3,000.00 - 300.00

上海精铸 - - -

长峰电缆 24,754.57 27,676.80 25,867.00

恒汇电缆 22,870.72 22,219.00 25,390.00

远方电缆 10,986.86 11,000.00 11,000.00

明珠电缆 25,387.94 25,350.00 25,350.00

南京新材料 8,012.76 6,780.00 8,815.00

常州石墨烯 - 1,000.00 -

科耐特 1,251.66 1,250.00 2,000.00

河南虹峰 - 15,000.00 13,100.00

锡洲电磁线 - 19,300.00 22,150.00

新疆中超 - 1,900.00 600.00

西藏中超 - - -

利永紫砂陶 - - 6,100.00

中超科贷 - - -4,500.00

合计 211,833.53 261,575.80 276,293.00

(下转 C74 版 )


